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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蔡紋惠
電話：3322101#7418
電子信箱：lisapretty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龜山區龜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101185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整備及課程推動案，詳如說

明 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1年11

月17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151986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教育部111年3月1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16363B 號

令 公布修正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之規

定，自 111學年度起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課程於國民小學階

段列為部 定課程必修，每週一節課；國民中學階段列入

七、八年級部 定課程必修，每週一節課，及九年級列為彈

性學習課程選修 ；高中教育階段列入部定課程必修2學

分，及校訂課程選修4 學分。是以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之部

定課程，不得以社團等方式於彈性課程實施，各校應落實

推動本土語文課程，以及國中各校應確實依學生選習語別

開課及安排師資，意即僅 1名學生選習該語別，學校亦應

開課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10008658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12/12 10: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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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教署前於111年6月16日以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072753A 

號 令修正發布「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應注意事

項」第 4點：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一年級與二年級每週

應開設本 土語文課程，其課程實施時間，與各領域均相

同；…」，以 及第6點第2項：「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一年

級與二年級，學 生選習之本土語文類別，學校均應開班，

以保障學生選習本 土語文之權益。」，爰本局將納入教學

正常化視導，督導各校落實本土語文課程實施，並確實依

學生意願開班，以符國家語言發展法之精神。

四、為維護本土語文師資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，貴校本土語文

教 學人員資格，應符合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

語師 資培育及聘用辦法」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

客語師 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」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
幼兒園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」以及「國民中小

學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聘任辦法」之規定，本局將配合所需

師資之聘任，且依規定將本土語文專長教師列入教師甄試

開缺，逐年充實本土語文專長師資。

五、有關112學年度本土語文師資整備作業規劃，請學校配合辦

理重點如下：

(一)完成112學年度新增師資推估：請貴校依111學年度各語

別之開班數，推估112學年度所需增加之師資總數，且針

對仍有師資需求學校，確實足額薦派教師參與國教署辦

理之閩南語或客語語言能力輔導認證課程，並鼓勵教師

參與相關語言能力認證考試。前開薦派情形及參與研習

結果將納入後續師資整備盤點會議討論。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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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辦理本土語文教學人員培訓、增能及回流研習：本局運

用國教署補助之「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計

畫」， 辦理本土語文教師社群、增能及回流研習課程，

並請貴校鼓勵教師參加，以提供本土語文教學人員教學

支持及強化教學知能。

(三)請貴校鼓勵教師參與閩南語或客語中高級以上語言能力

認證考試：於111年度繳交報名費且於112年度完成考試

者，其報名費由本局向國教署申請經費補助。

(四)112年4月30日前：請本市各國民小學將111學年度6年級

應屆畢業生選習紀錄移交學區之各國民中學。

(五)112年5月30日前：請本市各國民中學完成112學年度新生

選習調查，並進行師資需求檢核及滾動修正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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